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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众和股份”）2010 年度非公

开发行股票工作已于 2010年 6月 10日完成，公司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兴业证券”）担任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保荐机构，持续督导期于 2011

年 12月 31日届满，因公司尚有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，兴业证券对公司尚未使

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仍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，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

议，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。鉴于公司

正在筹划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，拟聘请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时代证券”）担任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。因此，公司拟委

托新时代证券对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履行持续督

导义务，2014年 6月 12日，公司与新时代证券签订了《关于福建众和股份有限

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持续督导协议》，由新时代证券承继公司 2010 年

非公开发行股票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之持续督导职责。 

根据上述协议，新时代证券将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继续履行持续

督导职责，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2014年 6月 12日起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止。

新时代证券指定段俊炜、高名柱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新时代证券简介、保荐代表人简历 

 

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

 

附件： 

一、新时代证券简介 

新时代证券是一家专业化、全国性的综合类证券公司。注册地为北京市，注

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69305.142482 万元。公司下属 2 家分公司，50 家证券营业

部,遍及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内蒙古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

湖南、湖北、福建、四川、广东等全国 16 个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，形成辐射全

国、布局合理的客户服务和经营网络。 

二、保荐代表人简历 

段俊炜先生：新时代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，保荐代表人，曾负责新朋实

业、上海子能、红旗印机的上市辅导工作；曾负责或参与和佳股份、九安医疗、

南岭民爆、宁波热电首次公开发行工作；曾负责中孚实业、博盈投资、宏达股份

再融资工作；曾负责海星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工作。 

高名柱先生：新时代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，保荐代表人。曾先后主持

或参与完成了浪潮信息 IPO、正邦科技 IPO、珠江钢琴 IPO、东阿阿胶配股、思

达高科配股、莲花味精公开增发、方大集团非公开发行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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